附件1

2022年度四川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
保费补贴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附件3）、初审意见表（附件4或附件5需装订进申报材料内）、汇总表（附件2）及有关证明材料，申请表应为加盖有效印章的原件，汇总表应加盖申报单位有效印章，有关证明材料应为原件或加盖申报单位有效印章的复印件，须按顺序装订，随附PDF格式扫描电子版（其中，申请表加附WORD格式电子版，汇总表加附Excel版）。具体证明材料包括：
1.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2.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制造方和最终用户方签订的正规合同复印件、销售发票复印件；其中销售合同中应包括产品购买方、除去安装、调试、运输等费用之外的产品价值、合同签订时间、质保期限、产品交付时间、买卖双方盖章页等信息，外文合同还须提供关键信息页翻译，外币交易项目须提供参考汇率；
3.保单及保险费发票复印件；
4.用户接收证明；
5.产品知识产权的相关证明文件（若涉及多个单位的，应提交与产品技术归属及权限的相关证明文件）；
6.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管理部门认可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或用户认可的其他质量检测报告；
7.本领域国家一级资质机构出具的产品查新报告；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9.产品彩色照片三张（不同角度拍摄）；
10.投保产品属于补助范围内证明材料及企业承诺；
11.近3年内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的承诺函；
12.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的证明材料（信用中国网站的查询截屏）；
13.项目理赔情况；
14.之前补偿年度的保单及支付保费的全部资金往来证明；
15.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




—2—
—1—
附件2
2022年度四川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保费补贴项目汇总表
报送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制造单位
	注册地（XX市）
	注册地（XX区、县）
	承保公司名称
	用户企业名称
	投保产品名称
	所属重点领域
	产品类型
	保单编号
	投保时间
	起保时间
	终保时间
	是否续保
	首保时间
	产品交付时间
	质保期限
	销往国家/地区
	累计责任限额（万元）
	产品
价值
（万元）
	安装、调试、运输等其它费用
（万元）
	剔除安装、调试、运输等其它费用的产品价值（万元）
	保险费率（%）
	保费金额
（万元）
	投保产品数量
（台/套）
	上一年度是否出险
	已赔付金额（万元）
	理赔
时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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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填表说明：所属重点领域列选填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新一代网络技术、大数据、软件与信息服务、航空与燃机、智能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与智能汽车、农产品精深加工、优质白酒、精制川茶、医药健康、新材料、清洁能源装备、绿色化工、节能环保、数字经济、重大工程施工装备、农机装备、应急装备、医疗装备、民生装备、节能环保装备。
附件3
2022年度四川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保费补贴申请表
	制造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注册地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通讯地址
	

	
	员工总数
	
	研发人员数
	

	
	境内研发中心
	有□  无□   
	境内制造基地
	有□  无□

	
	年主营收入（万元）
	
	研发经费占比(％）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投保产品情况
	投保产品名称
	
	对应《省级目录》版本和编号
	

	
	产品类型
	□首台套  □首批次  □首版次

	
	所属重点领域
（单选）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   新一代网络技术   大数据   软件与信息服务    航空与燃机     智能装备     轨道交通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农产品精深加工  优质白酒    精制川茶    医药健康     □新材料   清洁能源装备   绿色化工    节能环保    数字经济    重大工程施工装备    农机装备      应急装备  医疗装备    民生装备  节能环保装备

	
	投保产品数量（台/套/吨/版/批）
	
	承保公司名称
	

	
	与用户销售合同中，产品价值（万元）
	

	
	安装、调试、运输等其它费用（万元）
	
	剔除安装、调试、运输等其它费用的产品价值（万元）
	

	
	保险金额（万元）
	
	保险费率（%）
	

	
	保费金额（万元）
	
	累计责任限额（万元）
	

	
	保险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投保时间
	

	
	是否为续保
	是□  否□
	首保时间
	

	
	上一年度是否出险
	是□  否□
	理赔时间
	

	
	已赔付金额（万元）
	
	产品交付时间
	

	
	销往国家/地区
	
	质保期限（年）
	

	
	保单编号
	

	
	投保产品
主要技术指标
	

	
	核心技术与
知识产权情况
	

	
	投保产品研制等情况
	

	真实性声明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报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我单位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保险公司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用户企业名称
	用户企业联系人
	用户企业联系电话（手机）

	1
	用户1
	
	

	真实性声明
	我单位参与的产品采购等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并悉知产品投保事项，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用户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用户企业名称
	用户企业联系人
	用户企业联系电话（手机）

	2
	用户2
	
	

	真实性声明
	我单位参与的产品采购等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并悉知产品投保事项，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用户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用户企业名称
	用户企业联系人
	用户企业联系电话（手机）

	3
	用户3
	
	

	真实性声明
	我单位参与的产品采购等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并悉知产品投保事项，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用户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四川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保险补偿项目初审意见表
（适用于首保项目）

投保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初审标准
	初审
意见

	申请材料
	1.申请表填写清晰完整，且申报单位、用户、保险公司均在承诺事项处盖章
	

	
	2.申请材料附件齐全
	

	申报单位情况
	3.须提供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并加盖有效印章
	

	
	4.四川省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5.须提供与投保装备相关的发明专利列表，并加盖有效印章
	

	装备销售及交付情况
	6.须提供正规销售合同复印件，如经中间商销售给最终用户的，须提供装备流转全部合同，并加盖有效印章
	

	
	7.投保装备须销售给最终用户，不应为自产自销产品
	

	
	8.投保装备技术指标和交付数量与申报材料所述一致
	

	
	9.投保装备已于项目申报通知发布日前全部交付用户，交付时间距起保时间不超过3年
	

	装备投保情况
	10.须提供保单、相关批单及保险费发票复印件，并加盖有效印章
	

	
	11.投保单位须为装备制造企业
	

	
	12.保险条款须符合示范条款要求，并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通过。对于民用航空装备、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核电装备等单价金额巨大的重大技术装备，经投保企业与保险公司自主协商，可选择按国际通行保险产品条款进行承保
	

	
	13.保单要素齐全、信息清晰可辨，保单上的装备名称与销售合同、质检报告等一致
	

	
	14.保单起保时间应在装备全部交付后，在本通知印发之日（含）前
	

	
	15.保费发票应与保单相符，且为全额发票，保费不得包含中介费
	

	其他
	16.申报单位近3年内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7.申报单位已获得保费补偿的投保装备在本通知印发之日（含）前不存在“装备未全部交付、保单未生效、保费补偿资金挪作他用”等问题
	

	
	18.投保装备应符合《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软件首版次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2年版）》或《四川省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9年版）》规定有关要求
	

	
	19.符合申报通知中规定的其他要求
	

	市（州）部门意见
	
经初审，该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完整且满足推荐条件。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满足相应条件的划“√”。
2.满足全部条件的才符合推荐要求。
3.市（州）部门意见至少包括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附件5

四川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保险补偿项目初审意见表
（适用于省级续保项目）

投保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初审标准
	初审
意见

	申请材料
	1.申请表填写清晰完整，且申报单位、保险公司在承诺事项处盖章
	

	
	2.申请材料附件齐全
	

	装备交付情况
	3.投保产品已于项目申报通知发布日前全部交付用户，交付时间距起保时间不超过3年
	

	装备投保情况
	4.须提供保单、相关批单及保费发票复印件
	

	
	5.投保单位须为研制企业
	

	
	6.保险条款须符合示范条款要求，并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通过。对于民用航空装备、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核电装备等单价金额巨大的重大技术装备，经投保企业与保险公司自主协商，可选择按国际通行保险产品条款进行承保
	

	
	7.保单要素齐全、信息清晰可辨，保单上的装备名称与之前补偿年度的项目名称一致
	

	
	8.保单起保时间应在装备全部交付后，在本通知印发之日（含）前
	

	
	9.保费发票应与保单相符，且为全额发票，保费不得包含中介费
	

	
	[bookmark: _GoBack]10.同时提供之前补偿年度的保单及支付保费的全部资金往来证明，保险时间应保持连续，不能中断，且申请补偿年度不能超过3年
	

	其他
	11.申报单位近3年内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申报单位投保装备在本通知印发之日（含）前不存在“装备未全部交付、保单未生效、保险补偿资金挪作他用”等问题
	

	
	13.符合申报通知中规定的其他要求
	

	市（州）部门意见
	
经初审，该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完整且满足推荐条件。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满足相应条件的划“√”。
2.满足全部条件的才符合推荐要求。
3.市（州）部门意见至少包括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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